
粤财会〔2025〕14 号

省直有关单位，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：

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做好 2025 年度职称评审

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人社发〔2025〕40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现就我省

2025 年度高级、正高级会计师职称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范围

（一）符合申报条件和相关政策规定，在广东省内从事会计

财务实务工作的在职在岗人员。其中：广州、深圳市所辖单位专

业技术人员应分别向广州、深圳市会计职称评审组织机构申报。

中央驻粤或外省驻粤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如需委托评审的，

广东省财政厅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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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提供具有人事管理权限主管部门出具的《委托评审函》。

（二）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《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》

（2019 年第 40 号令）及省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有关规定，公务员

（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人员）不得申报参加职称评审；离退

休人员不得申报参加职称评审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到记过及以

上处分，在受处分期间的不得申报参加职称评审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评价标准条件。按照《广东省会计人员职称评价标准

条件》（粤人社规〔2025〕10 号，以下简称《标准条件》）执行。

除符合《标准条件》第二十六条第 1、2点有关破格申报规

定外，申报高级会计师职称评审须参加全国会计专业技术高级资

格考试，取得《全国会计专业技术高级资格考试成绩合格单》并

在有效期内（2023、2024、2025 年度，以下简称《成绩合格单》）。

为做好新旧标准条件衔接，按照原评价标准条件以属性相近

中级职称、职业资格或非会计系列高级职称报考取得《成绩合格

单》（2023、2024 年度），可申报高级会计师职称评审。

（二）职称资历年限和申报材料时段的计算

1.通过评审方式取得职称的人员，评审高一级职称时，职称

资历年限的起算时间为本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 月 1 日，有效材料

时段的起算时间为本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9 月 1 日。其中：2021

年度及此后评审取得职称的人员，评审高一级职称时，职称资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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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限和有效材料时段的起算时间为本级职称评审年度的下一自

然年 1 月 1日。

2.通过考试和认定取得职称的人员，评审高一级职称时，职

称资历年限和有效材料时段的起算时间为考试和认定通过之日。

3.职称资历年限和有效材料时段的截止时间均为2025年 12

月 31 日。

（三）继续教育条件。按照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

条例》和相关政策规定，提供“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

理系统”生成的 2025 年度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》

（会计专业）。

（四）职称英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条件。高级、正高级会计

师职称评审对职称英语、计算机应用能力不作统一要求。

（五）技工院校学历条件。在我省会计职称评审工作中，技

工院校中级技工班毕业生与中专学历人员同等对待，高级技工班

毕业生与大专学历人员同等对待，预备技师（技师）班毕业生与

本科学历人员同等对待。

（六）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要求。跨区域、

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员可根据需要自行选择申报职称重新评

审或确认，原职称经重新评审或确认后方可在我省申报评审职

称。

（七）港澳台及外籍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要求。在广东省内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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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的港澳台和外籍专业技术人才，除符合《标准条件》规定的相

关破格条件外，其申报条件、评审程序等与省内专业技术人员一

致。

（八）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申报要求。根据《转发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民营企业职称工作的通

知》，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在职称申报评审的程序、标准、办

法、证书等方面，享有与公有制单位专业技术人才平等的权益，

履行同等义务。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申报不与人事档案管

理挂钩，一般在劳动关系所属的法人单位所在地参加职称评审，

由工作单位履行审核、公示、推荐等程序。派驻省内其他地区连

续工作一年以上的，由法人单位委托并经派驻地市级人社部门同

意后，可在派驻地申报职称评审。

三、申报安排及要求

（一）申报方式。实行线上申报方式，申报人登录“全国会

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”完成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后，登录“广

东省会计人员高级职称评审管理系统”（以下简称评审系统）进

行申报（材料指南详见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申报流程。按照个人申报→单位审核→省级主管部门

或地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→省高评委会办公室审核→

网上缴费的流程依次进行。

（三）申报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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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个人申报（2026 年 1 月 19 日 9:00 至 2 月 2 日 17:00）。

（1）账号注册。申报人应在个人申报时间内登录评审系统

注册个人账号（已注册账号可继续沿用）。

（2）个人材料申报。申报人根据自身专业技术岗位情况，

对照《标准条件》，如实填报并按要求一次性提交全部材料（每

份材料应经单位审核盖章，相关表格模板在评审系统下载），申

报人对本人所填信息及上传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准确性和清

晰度负责。凡存在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的，一经发现并核实，按

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《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》（人社部发

〔2024〕56 号）相关规定处理。

2.单位审核（截至 2026 年 2 月 14 日 17:00）。

（1）账号注册。单位应登录评审系统注册单位账号（已注

册通过审核账号可继续沿用），上传单位相关证书，经省高评委

办公室审核后方可使用。

（2）材料审核。单位应对申报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完

整性和时效性进行认真审查。按照“谁审核、谁签名、谁负责”

的原则，对申报人提交的每份材料进行审核签名并加盖单位（人

事部门）公章。对不符合要求的材料，应及时退回并向申报人说

明原因。

（3）评前公示。所有申报材料均须进行评前公示，公示期

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单位要按规定将申报材料，特别是《（）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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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称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》和投诉受理部门及电话，在

单位显著位置张榜或在单位网站进行公示。其他申报材料应在单

位相对固定的公开位置，方便查验。受理投诉举报由单位人事（职

称）管理部门负责，经查实存在弄虚作假或其他违规行为的申报

材料不予报送，并按有关规定处理。经公示无异议的，由单位人

事（职称）管理部门在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称评前公示

情况表》上加具意见、加盖单位公章后上传评审系统。

省直非公有制组织、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才申报材料经用人

单位推荐后直接报送省高评委会办公室。

3.省级主管部门或地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（截至

2026 年 3 月 4 日 17:00）。

（1）账号注册。省级主管部门登录评审系统注册账号（已

注册通过审核账号可继续沿用），上传单位相关证书，经省高评

委办公室审核后方可使用。

（2）材料审核。省级主管部门或地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门应加强对申报材料的审查，明确审查责任人，落实审核责任，

认真审核申报材料。

4.省高评委会办公室审核（截至 2026 年 3 月 13 日 17:00）。

省高评委会办公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受理审核，对不符合申报

条件和程序、超出省高评委会办公室受理范围或违反委托评审程

序报送的申报材料，及时按原报送渠道予以退回。凡有以下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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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一的，不予受理：

（1）不符合申报条件。

（2）未使用规定表格。

（3）不符合填写规范。

（4）未按规定的时间和程序报送材料。

（5）未按规定进行公示。

（6）其他不符合职称政策规定的情形。

5.网上缴费（截至 2026 年 3 月 16 日 17:00）。

我省高级会计师职称评审费为 700 元/人（评审费 500 元、

论著鉴定费 200 元），正高级会计师职称评审费为 840 元/人（评

审费 500 元、论著鉴定费 200 元、答辩费 140 元）。申报人应在

省高评委会办公室审核通过后登录评审系统进行缴费，逾期视为

放弃申报评审。

6.纸质材料报送方式及要求。

（1）申报人应提供通过评审系统生成的《广东省职称评审

表》1份（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员应同时提供《跨区

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确认表》1 份），A4 纸双面打

印并经所在单位、省级主管部门或地市人社部门盖章。

（2）地市申报人应于 2026 年 3 月 18 日前将纸质材料提交

至所在地市财政部门（详见附件 2）。各地市财政部门应于 2026

年 3 月 20 日前将本地区申报材料核实汇总后提交至省高评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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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。

（3）省直单位申报人应于 2026 年 3 月 18 日前将纸质材料

提交至省高评委会办公室。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仓边路 26 号 2

楼西侧省会计学会，联系电话：020-83170315、83170307、

83170302、83170310。

四、评审方式

（一）高级会计师职称实行考试与评审相结合方式。

（二）正高级会计师职称实行评审方式，并进行面试答辩（具

体安排另行通知）。全国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程毕业学员申请正

高级会计师职称认定不需参加面试答辩。

五、评审结果公示及证书发放

（一）评审通过人员名单将在广东省财政厅门户网站公布。

所在单位应按规定进行评后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（二）经公示及调查核实无异议的评审通过人员名单，由省

高评委会办公室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确认。确认备案后由省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制作电子职称证书，评审通过人员登录“粤

省事”APP、微信“粤省事”小程序及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

称管理系统》自行下载打印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在会计职称申报评审过程中，省高评委会办公室未指定或委

托任何营利性中介机构、培训机构等开展职称评审培训和服务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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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工作。申报人应通过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广东省财

政厅门户网站及评审系统了解会计职称评审政策规定、通知信

息，切勿轻信网上“代办”“包过”等虚假宣传信息。

附件：1.申报材料指南

2.纸质材料受理单位一览表

广东省财政厅

2025 年 12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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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（2025 年度）

申报人应根据自身专业技术岗位情况，按照《广东省会计人

员职称评价标准条件》（粤人社规〔2025〕10 号）规定，如实填

报并按规定一次性提交全部申报材料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材料清单

（一）基本材料。电子证件照（红底或蓝底，JPG 格式）、

有效身份证件、学历（学位）证书、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（教

育部留学服务中心）学历认证报告、职称（职业资格）证书、《全

国会计专业技术高级资格考试成绩合格单》等。

（二）在职在岗材料

1.与个人工作经历相符的连续半年以上的社保凭证，社保凭

证打印时间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申报人社保缴费单位与工

作单位原则上应一致，如不一致须补充上传个人劳动合同并应以

劳动关系所属法人单位申报（属于人事代理或者劳务派遣的，须

补充上传个人劳动合同以及实际工作单位与社保缴费单位签订

的合同或协议，并以实际工作单位申报）。

2.行政职务应提供单位正式任命文件、会议纪要或劳动合同

等佐证材料，不接受单位开具的任职证明。

（三）继续教育证书。提供“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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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系统”生成的 2025 年度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

书》（会计专业）。

（四）年度考核材料。任现职以来的年度考核（绩效考核）

表或《专业技术人员年度（聘任期满）考核登记表》。按聘任期

进行考核的需提供相应聘书或文件，不接受单位开具的聘用证明。

1.高级。大专学历提供近 10 年考核情况(2016-2025 年度)，

大学本科、硕士等学历（学位）提供近 5 年考核情况(2021-2025

年度)，博士学位提供近 2年考核情况(2024-2025 年度)。

2.正高级。提供近 5 年考核情况(2021-2025 年度)。

（五）专业技术工作报告。主要对申报人取得任现职以来的

专业技术工作情况进行总结，字数 3,000 字内（本人签名，现工

作单位审核并盖章）。

（六）业绩成果材料。实行代表性成果制度，分为制度标准

类、创新实践类、理论研究类以及其他类代表作。

申报人应严格按照评价标准条件及附录规定提供业绩成果

材料，每项代表性成果需提交相关说明（基本情况、成效及申报

人发挥的作用，非独立完成成果需说明申报人承担的具体工作内

容、个人排列名次等），根据类别填写对应的《代表性成果情况

说明表》并附相关的证明文件。

1.制度标准类。即任现职期间，主持（执笔）制定行业、系

统、单位会计财务实务工作相关的各项制度规定、管理办法等方

面的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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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创新实践类。即任现职期间，主持（参与）行业、系统或

单位与会计财务实务工作相关各项创新实践活动等方面的证书

或证明材料。

3.理论研究类。即任现职期间，主持（独立）完成与会计财

务实务工作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，包括主持完成的相关理论研究

课题、第一（独立）作者公开发表的论文、公开出版的专（译）

著等。完整符合《广东省会计人员职称评价标准条件》第十九条

第 3 点（1）-（4）条件之一，或第二十四条第 3 点（1）-（5）

条件之一，可作为 1 项代表性成果。

（1）独立或主持完成供单位或政府相关部门参考或使用的

专题研究报告等。包括单位或政府相关部门采纳证明文件（加盖

单位或政府相关部门公章）、研究报告全文。

（2）会计或相关专业研究课题。提供立项文件、结题文件

和结题研究报告。

（3）会计或相关专业论文。提供论文发表期刊（不含增刊、

专刊、电子期刊）的封面、版权页、目录（标识论文题目）、正

文和封底，论文字数不少于 3,000 字。清样稿、用稿通知不能作

为已发表论文的依据。申报人提交的论文原则上应可在“中国知

网文献检测系统”检索到，如未被收录的请在评审系统上传与发

表论文一致的 word 文档。省高评委办公室将统一委托检测机构

进行学术相似性检测，检测结果提交省高评委会进行评议。

（4）专（译）著。提供国家版本数据中心的图书检索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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页、专（译）著（不含音像电子图书）封面、版权页、目录、著

作封底，著作原件随纸质材料一并寄至省高评委会办公室。

4.其他类。在评审系统“其他代表作”栏提交的业绩成果代

表作不得与上述 3 类业绩成果代表作类型重复。

申报高级会计师职称评审的人员，如不提交理论研究类成果

作为代表性成果的，需在非代表性业绩中提交符合《广东省会计

人员职称评价标准条件》第十九条第 3 点（1）-（4）条件之一

的理论研究类成果。

（七）评前公示材料。评前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（评

审系统开放申报前进行公示无效），申报人所在单位要认真按规

定将评审系统生成的《（）级职称申报人基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》

和单位的投诉受理部门及电话，在单位显著位置张榜或在单位网

站首页（若有）进行公示，其他申报材料放置在单位会议室等相

对固定的公开位置，以供查验（公示材料应为在评审系统填报、

提交的材料）。

公示期结束后，单位人事（职称）管理部门在《广东省专业

技术人员申报职称评前公示情况表》上加具意见、加盖单位公章

后上传评审系统。

（八）《高级会计实务》免试申请材料

1.注册会计师。①《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全科合格证》；

②申报时隶属于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的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

会员证》或《注册会计师证书》；③《会计师事务所注册执业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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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经历表》。

2.港澳专业技术人才。①香港注册会计师或澳门会计师证书；

②《港澳专业技术人才会计财务实务工作经历表》。

（九）破格申报材料。除评审规定申报材料外，申请认定高

级、正高级会计师职称或破格申报正高级会计师职称还应提供 2

名正高级会计师签署的《推荐函》、符合破格条件相关佐证材料。

（十）转系列申报评审材料。除评审规定申报材料外，还应

提供转岗相关证明材料、经档案保管部门盖章的转系列前获得的

职称证书及职称评审表的复印件。

（十一）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申报材料。除评审规定申报材

料外，还应提供《广东省跨区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

确认表》（评审系统生成，纸质件需另报送）、经档案保管部门

盖章的原职称证书和职称评审表的复印件。

（十二）委托评审材料。中央驻粤或外省驻粤单位申报人须

提供具有人事管理权限主管部门出具的《委托评审函》，并填写

《广东省职称评审表》中“委托评审审核”页相关内容、加盖公

章。

（十三）承诺书。申报人及其所在单位应分别签署《申报人

承诺书》《单位承诺书》并上传评审系统。

二、其他相关事项

（一）申报评审相关表格、承诺书等模板请登录评审系统-

“表格下载”模块进行下载。佐证材料应经申报单位审核签名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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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盖单位（人事部门）公章，彩色扫描，pdf 格式。

（二）申报人应及时查看申报材料审核状态，因填报不正确、

不完整等原因被省高评委办退回的，申报人应按规定一次完成修

改再逐级报送，否则后果自行承担。

（三）纸质材料仅提供《广东省职称评审表》1 份（《跨区

域、跨单位流动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确认表》结合实际提供 1 份），

通过评审系统生成，A4 纸双面打印并经所在单位、市人社部门或

省级主管部门盖章。其他申报材料全部在评审系统提交。

（四）《会计师事务所注册执业工作经历表》须经广东省注

册会计师协会审核并加具意见，咨询电话：020-83063571、

83063576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。

（五）评审系统技术问题咨询电话：020-81906047；评审政

策问题咨询电话：020-83170315、83170307、83170302、83170310

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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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序号 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

1 省会计学会 广州市越秀区仓边路26号2楼西侧省会计学会
020-83170302
020-83170310

2 珠海市财政局
珠海市香洲区银桦路102号优特科技大厦B座709室市财政局
会计科

0756-2529513
0756-2510635

3 汕头市财政局 汕头市长平路财政大楼18楼会计科
0754-88179719
0754-88179769

4 佛山市财政局 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8号财政大厦13楼会计科 0757-83381225

5 韶关市财政局 韶关市武江区惠民北路18号市财政局九楼法规和会计科 0751-8631677

6 河源市财政局 河源市源城区益民街9号市财政局三楼会计科
0762—3388385
0762—3388627

7 梅州市财政局 梅州市嘉应路18号市财政局2楼205室会计科 0753-2122163

8 惠州市财政局 惠州市惠城区文华一路6号财经大厦9楼913会计科 0752-2881881

9 汕尾市财政局 汕尾市城区政和路10号市财政局410号会计科 0660-3324857

10
东莞市会计专业技术
资格考试办公室

东莞市南城街道胜和B栋10B-C东莞市会计学会 0769-22995503

11 中山市财政局
中山市东区岐关西路39号之一会计大厦二楼201室中山市会
计学会综合服务部

0760-88815513

12 江门市财政局 江门市蓬江区华园中路21号9楼会计科 0750—3501733

13 阳江市财政局 阳江市石湾北路225号阳江市财政局法规税政和会计管理科 0662-3412026

14 湛江市财政局 湛江市赤坎区康顺路48号湛江市财政局2楼208室会计科 0759-3220795

15 茂名市财政局 茂名市双山三路13号大院市财政局2号楼1层茂名市会计学会
0668-2283369
0668-2276058

16 肇庆市财政局 肇庆市端州区信安四路8号肇庆市财政局四楼402室会计科 0758-2229343

17 清远市财政局 清远市清城区北江二路财政大楼10楼会计科
0763-3877992
0763-3877231

18 潮州市财政局 潮州市潮州大道财政局4楼会计与监督科 0768-2396302

19 揭阳市财政局 揭阳市榕城区财政路市财政局法规税政和会计管理科 0663-8239102

20 云浮市财政局 云浮市云城区金山路82号云浮市财政局1楼会计和监督科 0766-8331905

附件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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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档案馆，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。

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5 年 12 月 18 日印发

- 17 -



抄送：省档案馆，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。

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5 年 12 月 1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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